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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2月 2 8 曰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依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第 1 項 規 定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主要爭點

一 、 民 國 （下同）8 9 年 1 2 月 1 3 曰制定公布之金融機構合併法（下 稱 「金 

併 法 」）第 17條 第 2 項 （下 稱 「系爭規定一」）所 定 「得將各該辦理合 

併之金融機構於合併前，經該營稽徵機關核定之前五年内各期虧損，... 

自虧损發生年度起五年内，從畲年度纯益额中扣除。 、及 9 1 年 2 月 6 

曰制定公布企業併購法（下 稱 「企併法」）第 3 8條 第 1 項 （下 稱 「系爭 

規定二」）所 定 「得將各該參與合併之公司於合併前經該管稽徵機關核 

定尚耒扣除之前五年内各期赵指，...自 指發生年度起五年內從當年  

度純益額中扣 除 。 '使合併之金融機構或公司得主張跨年度盈虧互抵， 

卻就虧損扣除設 定 5 年之期間限制，虧損發生逾 5 年即不得扣除，導 

致金融機構或公司因受「虧損扣除期間限制 t以致於無法正破且真實反  

應實際盈齡及所得實際淨值，是否遠反量能謀稅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 

而有悖於憲法第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1 是否侵害憲法第 1 5 條保障人 

民之財產權、營業自由之意旨，而牴觸憲法第2 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二 、 承 上 ，容許合併之金融機構或公司主張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一般認 

係 為 「租稅優惠」，屬立法問題。惟就本質而言，此是否應屬人民之固 

有 權 利 ，係為蕙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15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營業 

自 由 ，基於憲法上「量能課稅原則」及 「客觀淨值原則」所 必 須 ，而無 

立法裁量空間，並非立法選擇下之租稅優惠，司法院釋字第 4 2 7號解 

釋應予補充？

三 、 系爭規定一、二就跨年度盈虧互抵設有5 年虧損扣除年限，與現行所 

得 稅 法 （下 稱 「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定「將經該管稽徵機 

關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赵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就跨年廑盈虧互抵 

設 有 1 0年虧損扣除年限相較，針 斜 「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 1 適用系 

爭規定一、二之虧損扣除5 年期間限制，針 澍 「_ 般金融换播或公司 t

量能課稅原則為平等原則所派生之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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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之齡損扣除1 0 年期間限制，是否造 

成就跨年度盈虧互抵需求而言並無本質差別之「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 

司」與 「一般金融機構或公司」，僅因所適用之虧損扣除年限形式上分 

別規定於不同規範，即 遭 到 5 年 、1 0年之不合理差別待遇，有違憲法 

第 7 條平等權保障、租 稅 公 平 原 則 （租稅正義）及體系正義之違憲？

四 、最高行政法院 111年度上 字 第 9 5 1號 判 決 （聲 證 1 號 ，下 稱 「系爭確 

定終局判決」）於解釋與適用法律時，是否未正確認識系爭規定一、二 

之跨年度盈虧互抵，實係基於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之本質必 

然 要 求 ，為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 15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營業自 

由所賦予之權利，並非立法裁量所給予之租稅優惠，致生對憲法第7 條 

規定之平等原則及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有根本上之錯誤 

理 解 ；又其漏未審酌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與體系正義之要求，亦未考 

量聲請人應受憲法第15條 財 產 權 、營業自由之保障，於個案裁判上全 

未審酌適用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 但 書 關 於 1 0 年虧損扣除年限之規 

定 ，使聲請人無法享有跨年度盈虧互抵，致實質影響具體個案裁判之憲 

法 正 確 性 ，而構成違憲判決？

審查客體

一 、 8 9 年 1 2 月 1 3 曰制定公布之金併法第17條 第 2 項 規 定 （系爭規定一）

二 、 9 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企併法第3 8條 第 1 項 規 定 （系爭規定二）

三 、 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 9 5 1號 判 決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 、系爭規定一「得將各該辦理合併之金融機構於合併前，經該管稽徵機關 

核定之前五年内各期虧損，… 自虧損發生年度起五年内，從當年度純益 

額 中 扣 除 。」及系爭規定二「得將各該參與合併之公司於合併前經該管 

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扣除之前五年内各期齡損1 ...自虧損發生年度起五 

年内從當年度純益額中扣除。」關於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係量能課 

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等原則之本質上必然要求，為 憲 法 第 7 條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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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及 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所必須，並無立法裁量空間， 

而非租稅優惠。然系爭規定一、二卻就跨年度盈虧互抵設定丄愈損也麼 

期間限制丨（5 年 ），違反量能課稅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且不符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保障意旨，亦有違憲法第 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營業 

自由及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系爭規定一、二有關虧損扣除年 

限之規定，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司法院釋字第 4 2 7號解 

釋 應 予補充。

二 、 系爭規定一、二就跨年度盈虧互抵設有「5 年」虧損扣除年限，與所得 

稅 法 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定「將經該營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 

虧 損 ，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之 「1 0年」齡損扣除年限相較，導 致 「合 

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顯受更不利之虧損扣除期間限制，與一般金融機 

構或公司間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 憲 法 第 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 

租 稅 公 平 原 則 （租稅正義）及憲法體系正義之意旨有違。

三 、 最 高行政法院 1 1 1年度上字第 9 5 1號判決因所適用法規違憲，且其判 

決本身牴觸蕙法第 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及憲法體系正義之要求，亦悖 

於 憲 法 第 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營業自由及憲法第 2 3 條規定之比例 

原 則 之 意 旨 ，應 予 廢 棄 ，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

聲請人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系 

爭 規 定 一 、二有關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虧損扣除 5 年期間限制，牴觸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量能課稅原則、客觀淨值原則、租稅公平原則及體 

系正 義 ；亦悖於蕙法第 1 5條保障聲請人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意旨，且 

違反憲法第 2 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明顯違憲。聲請人為此提出本件法 

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祈 請 鈞 庭 鑒 察 。

M90209
Moi
043813016

4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J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1

28

112年 12月2 8 日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貳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一 、 本案事實

(― )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原國際投信」）與原兆豐國 

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原兆豐投信」）於 9 6 年 9 月 

1 7 曰依金併法規定，以 「吸收合併」方式進行合併，合併後原國際 

投信為存續公司，原兆豐投信為消滅公司，並將原國際投信公司更 

名 為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兆豐投信 j ) 。

(二 ) 聲請人於 102年度採連結稅制，併同子公司合併辦理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其中就子公司兆豐投信列報前 1 0 年核定虧損本年度 

扣除額新臺幣（下 同）3,508萬 9,510元部分，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核 定 為 0 元 。聲 請 人 不 服 ，申請復查、提起訴願均遭驳回，乃對子 

公司兆豐投信列報齡損扣除額部分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就否准列報 

子公司兆豐投信1 0 2年度核定前 1 0年虧損扣除額3,508萬9,51 0元 

之部分撤銷。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 度 訴字第 1562號判決（下稱

「原判決」，聲 證 2 號 ）就虧損金額的計算方式適用特別法之系爭規 

定 一 ；就虧損扣除年限回歸適用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 

之 1 0年 ，認定聲請人主張有理由而為聲請人勝訴之判決。然財政部 

臺北國稅局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 5 1號判決（即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收受判決日：1 1 2年 7 月 1 0 日 ，參 聲 證 1 

號 ）認定本件不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之 1 0年虧損 

扣 除 年 限 ，應適用特別法之系爭規定一、二 之 5 年虧損扣除年限， 

遂廢棄原判決並駁回聲請人之訴，本件至此確定。

(三) 聲請人認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系爭規定一、二所 定 之 5 年虧 

損扣除期間限制，以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適用系爭規定一、二之裁 

判 结 果 ，均明顯牴觸憲法，爰 聲 請 鈞 庭 就 系 爭 規 定 一 、二及系爭 

確定判決為憲法審查並宣告違憲，且作成准許原告請求之憲法判決。

二 、 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一）憲法第 7 條 規 定 ：「中華民國人民，無 分 男 女 、宗 教 、種 族 、階級 、

M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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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二 )憲 法 第 15條 規 定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三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名稱及内容

(一) 8 9 年 1 2月 1 3 日制定公布之金併法第17條 第 2 項 規 定 ：「前項合併 

之 金 融 機 構 ，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會計帳冊簿據完備，均使用所 

得稅法第七十七條所稱之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如期 

辦理申報並繳納所得稅額者，合併後存績機構或新設機構於辦理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得將各該辧理合併之金融機構於合併前， 

經該營稽徵槐關核定之前五年内各期虧損，按各該辦理合併之金融 

機構股東(社員）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機構或新設機構股權之比 

例 計 算 之 金 額 ，自虧損發生年度起五年内，從當年度純益額中赵  

废 ° 」（即系爭規定一 ）

(二) 9 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企併法第3 8條 第 1 項 規 定 ：「公司合併， 

其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會計帳冊薄據完備，均使用所得稅法第七 

十七條所稱之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如期辦理申報並 

繳納所得稅額者，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 申 報 時 ，得將各該參輿合併之公司於合併前經該營稽徵機關核定  

尚未扣除之前五年内各期虧損’按各該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合併 

後存續或新設公司股權之比例計算之金額，自虧损發生年度起五年 

内從當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即系爭規定二）

參 、系爭綠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二及該裁判違憲之情形：

一 、系爭規定一、二就跨年度盈虧互抵設定「虧損扣除期間限制」，逾 5 年 

之齡損不得扣除，導致公司法人因受怒損扣除之期間限制，無法正確反  

應 實 際 盈 虧 ，與 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量能課稅及客親淨值原則之要  

求均有不符，嚴重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 5條保障之財產權及營業自由， 

而有違憲法第2 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一 )按，稅捐屬無對待給付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稅捐課徵之衡量標 

準原則上應依個人稅捐能力平等負擔之，是憲法對所得稅課稅要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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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首要要求即為平等原則，該原則並於稅法中衍生量能平等負擔原 

則 （量能課稅原則），即個人之租稅平等負擔，應依其經濟給付能力 

來衡量2。量能課稅原則依據歷來寃法解釋，均音認其係屬依憲法第 

7 條平箅原則所衍生，同属於憲法層次之原則 (釋 字 第 4 2 0號 、第 

4 9 6號 、第 5 9 7號 及 第 6 0 7號解繹意旨春照）。不僅如此，釋字第 745 

解釋意旨更明揭，遠反量能課稅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即與憲法第7 

倏平等原則保陳不符。

(二) 次 按 ，客觀淨值原則係指所得額（稅基）之 計 算 ，須以客觀淨額為 

基 準 ，即以總收入減除納稅者為獲取收入所必須支出之成本及必要 

費用2 3  4，為量能課稅原則子原則之一。因量能課稅原則要求依「稅捐 

負擔能力」課 稅 ，即須按照人民所得之「洚 值 i 訃 箕 ，故於所得計 

算 上 ，應准許減除所支出之費用，亦應容許虧損之扣除，否則無從 

正確衡量人民之實質稅負能力及課稅能力。從 而 ，凡規範設計上是  

為扣除成本、費用及損等項目以正破計算人民所得之「淨 值 i 者 ， 

均眉量能謀稅原則及客親淨值原則之體現，絕非租稅得惠。稅法學 

者陳清秀教授亦指出，所得稅 法 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為以往年 

度虧損之盈虧互抵規定，此種跨年度的虧損扣除（盈虧互抵），乃係 

就生活所得衡量給付能力，以實現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倘無虧損扣 

除 （盈虧互抵）規 定 ，無疑違反憲法量能課稅原則（公平負擔稅捐） 

4 ◊從 而 ，系爭規定一、二所涉跨年廑盈虧互抵之規定 |實屬量能課  

親原則及客親淨值肩則之體現，而非租親優惠（此部分亦詳後述）。

(三) 再 者 ，為了達成商務活動之目的，財 產 自 由 （Eigentumsfreiheit) 以 

及 職 業 自 由 （Berufsfreiheit) ，原則上保障了從所有權所生的孳息， 

以及由勞動力而生的成果的私利用性（Privantniitzigkeit) ，德 國聯邦

2 葛克昌，所得稅與憲法，翰簾圖書出版有限公司，3 版 ，頁 1 3，2009年 2 月 （附件1 號）；柯格鐘， 

論量能課稅原則，成大法學，第 14期 ，頁60-61，2007年 12月 （附件2 號）》

3 黃俊杰，量能課稅原則之適用一释字第745號解釋，月旦裁判時報，第 59期 ，頁 8 ，註 7 ，2017年 5 

月 （附件3 號）。

4 陳清秀，論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下），法令月刊，第58卷 ，第 9 期 ，頁55-56，2007年 9 月 （附件 

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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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法法院亦強調：經濟成果不允許透過課稅而被根本的侵害，稅捐 

法不得讓職業行為在經濟上顯得毫無意義而產生「絞死」的 作 用 ， 

忽視客觀淨額原則將面臨此種違憲之結果5。客觀淨•值原則旨在保陳 

營 業 自 由 ，亦即營業之生存發展及永鲼經營保障，是以收入需減除 

成本及必要費用損失之餘額方為所得額5 6。盈虧互抵之限制若違反客 

觀 淨 額 原 則 ，除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外，亦因限制人民之齡損 

扣 除 權 利 ，而 違反憲法第 1 5 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營業自由之意 

旨 ，及憲法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

(四 )查，由 8 9 年 1 2月 1 3 日制定公布金併法第1條 規 定 ：「為規範金融 

機 構 之 合 併 ，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經濟範疇與提升經營效率， 

及維護適當之競爭環境，特制定本法。」7  *、9 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 

企 併 法 第 1 條規定：「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發揮企業經營 

效 率 ，特制定本法。」s可 見 ，兩部法律之立法目的係在於提升金融  

機構與企業之經營效率及維護適當之競爭環境。至系爭規定一之立 

法 目 的 ，因該規定於立法院二讀時，係由黨團提出修正動議通過而 

增 訂 ，相關立法文書未特別載明立法理由9 (此顯有牴觸正當立法程 

序之違憲），然自系爭規定二之立法理由所言:「公司併麻前之赵损 

如一概不准扣除，將造成併購之耝稅陳礙，如完全許其扣除而不予  

限 制 ，則又難以防杜專以享受虧损扣險而進衧之併購。為配合公司 

藉併購提升經營績效之趨勢，輿者量公司之盈虧係由各股東依其掊  

有股份比例承受，及基於公司併購適用虧損扣除之針算麂則宜採一  

致 性 規 範 ，爰參照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按 ：即系爭規 

定一）、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

5 JoachimEnglisch著 ，邱晨譯，客觀淨額所得原則的惠法基礎以及界限，成大法學，第 3 1期 ，頁 69- 
7 0 ，2016年 6 月 （附件 5 號）。

6 葛克昌，盈齡互抵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月旦法學雜达，第276期 ，頁 157，2018年 5 月 （附件6 號）。

7 與現行法規定相同。

* 111年 6 月 1 5日修正為：「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發揮企業經營效率，並美顧股東《益之保 

座 ，特制定本法。」

9 參立法院公報，第89卷 ，第66期 ，院會紀錄，頁32-33 (附件7 號）。

M90209
Moi
〇43S 13〇 i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12年 12月2 8 曰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於本條明定公司合併、公司輿外國公司合併及公司分割得適用齡損 

扣除之規定。」（附 件 8 號 ）。可 知 ，系爭規定二係參考系爭規定一 

所 制 定 ，故應可以此作為系爭規定一'二之共同立法目的，而為憲 

法 審 查 。

(五 )承上，其 中 「防杜專以享受虧損扣除而進行之併購」之立法目的， 

顯係立法者憑空想像之情形，且不當預設併購者之動機。查公司合 

併係由新設公司或存蜻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權利義務1Q ，包含 

所有負债均在概括承受之範 E ，公司之合併不可能於謀親上可主張  

齡 指 扣 除 ，卻不用負擔公司之負债、虧 損 ，自無立法者於立法理由 

所 謂 「專以享受赵損扣除而併購，可 言 ，自無從藉此限制合併後之 

存鲼公司自消滅公司所承受之虧損扣除權利。況 且 ，實務上就嚴重 

負債或大量虧損之公司進行併購，可能係因消滅公司雖有負債、虧 

損 ，但是其有可發展性之特殊技術或專利，或考量既有品牌在市場 

上經濟利益算，並非為锞親上「享受 Jfe损 扣 除 _，立法者此言不免過 

於放大其所認課稅上虧損扣除之「優 惠 」而有不當預設，遑論虧損 

扣除根本不是租稅優惠，而是基於量能課稅、客觀淨值原則，對人 

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所必須給予之保障° 甚 至 ，究 竟 何 謂 「專以享 

受虧損扣除而進行之併購」，内容實過於抽象，認定上易流於主觀恣 

意 ，且如為排除該特定情形之合併，顯可透過原有行政監督或管制 

之 方 式 為 之 （如金併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所 定 「由擬合併之機構共同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抑或按合併之資產比例分配所可允許之虧損 

扣 除 即 可 ，實無須設定虧損扣除年限以為限 制 。是就系爭規定一、 

二有關跨年度盈赵扣除限制之「防杜專以享受赵損扣除而進行之併  

購 , 立法目的，實不具憲法上之正當理由，更難謂係追求憲法上重 

要之公共利益 e 10

10參公司法第75條規定：_因合併而消減之公司，其椹利義務，應由合供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

皇 。」、企併法第4 條第3 款規定：「合 併 ：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 

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婧公哥概括承受请滅公司之全 

部禮利義務，並以存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償之行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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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次 查 ，觀 諸 9 8年所得稅法修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就跨年度盈虧互 

抵期間限制（從 5 年 延 長 為 1 0年）之修法討論11，可知系爭規定一、 

二之踭年度盈虧互抵規定，就納稅義務人得主張虧損扣除之權利設 

定扣除年限，其立法目的亦係基於「稅務行政簡便原則 i ，為避免政 

府稅收呈現永久不確定之狀態，以致於產生稽徵作業之困擾。惟節 

省行政成本顯非具憲法重要性，亦不構成追求重要公共利益之立法 

目的。甚 至 ，金併法及企併法之立法目的在於提升企業經婪效率及  

維護企業適當之競爭環境，業如前述，然系亊規定一、二就虧損扣 

除設下期間限制，導致超出5 年之 Jfe損無法實際反應於所得，無疑 

影響企業課稅能力之正確認定，反而有礙前述立法目的之遠成，遠 

反比例原則之合目的性要求。

(七) 再 查 ，系爭規定一、二係以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經該管稽徵機關 

核 定 （尚未扣除）之 前 5 年内各期虧損，得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為准許納稅義務人就過去年度之齡損可自後續年度盈餘_ 扣除之規 

定 （即虧損後抵5 年限制）。然 而 ，依量能課稅原則要求之客叛洚值  

原 則 ，必當依人民所得之「淨 值 1認定其稅捐負擔能力，一旦為齡 

損扣除年度之限制，勢必就超出年限之虧損無法予以扣除，致難以 

反應實際所得（淨值），無從正確衡量實質稅負能力及謀稅能力，是 

就企業經替之延婧性及永讀性觀之，「無 限 期 i 之赵損扣除〇 不設 

定齡損扣除年限）毋寧更符合量能謀税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是 以 ， 

系爭規定一、二之齡損扣除年限規定，顯有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及客 

觀 淨 值 原 則 ，亦不符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之意旨。

(八) 此 外 ，黃茂榮前大法官特別指出：「倘不容許營利事業扣除其往年虧 

損 ，在跨年度結算之所得觀念下，稅務上認為存在之所得，對於營 

利事業而言可能是不存在的。今所以認為存在，純粹是稅捐年度之

11 9 8年 1 月2 1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39條第 1項但書規定，將營利事業盈虧互抵之年限由原先之 

「五年」延長為「十年」，此為該次修法之立法院會逐條討論過程中，財政部孪部長述德對於玆條研議 

修正所做的說明（附件9 珑）♦ 參立法院公報，第98卷 ，第3 期 ，院會紀錄，頁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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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徵技術造成的虛相。除非有難以克服之稽徵經濟上的困難，否 則 ，

2 應從實質課稅的觀點，調整該法律形式所造成的虚相，使之回歸真

3 宜 。 德國所得稅法 ...整個修正趨勢除先拉長可扣除之往年虧損的

4 年數及其得扣除金額的上限外，並逐漸肯認也可以溯及的，以當年

5 之 損 扣 除 往 年 之 所 得 。此為所得之跨年度平均課徵，符合跨年度

6 之淨值原則… ，有助於量能課親原則的實踐。是 故 ，只要在技術上

7 可 行 ，即慮予貫撤丨12，是縱過往考量國家之稽徵技術而以法律限縮

8 虧損扣除年限，惟隨著科技發展及資訊數位化之成熟普及，實已不

9 存在以稽徵便利為設定虧損扣除期間限制之正當理由，參 酌 9 8 年

to 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修正時之立法文件13及相關文獻14，|

11 數國家如美國、英 國 、法 國 、德 國 、愛爾 蘭 ，及鄰近我國之香港、

12 馬來西亞、新 加 坡 等 國 家 均 已 無 損 扣 除 年 度 （後抵年限）之限 制 ，

13 益證時至今日實已無以「稽徵便利」為 由 ，而設定虧損扣除年限之

14 正當性或必要性。

15 (九 )據上，跨年度盈虧互抵本質上即不應有損扣除年限之規定，系爭

16 規 定 一 、二就虧損扣除設定期間限制，無論係本於防杜專以享受虧

17 損扣除而進行之併購、稅務行政簡便、政府稅收確定等目的，均欠

18 缺 正 當理由，且 無 必 要 性 ，不僅與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所生之量能

19 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之誡命未符，更因限制人民虧損扣除權利

20 之 行 使 ，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及營業自由，而牴觸

2! 憲法第2 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實 屬 違 憲 。

12黃茂榮，公司之合併及其虧損的扣除權，植根雜誌，第 18卷 ，第4 期 ，頁2 , 註 3,2 0 0 2年 4 月 

(附件 10號
參立法院公報* 第9 8卷 ，第3 期 ，頁8 0，立法委員羅淑f 等21人擬具「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之提案說明（附件1〗 號）•
w 鄭吉聰，從憲法法庭]11年憲判字第5 號判決探討所得稅法第39條之修正建議，月旦財稅實務釋 

評 ，第 3 0期 ，頁6 4，2022年 6 月 （附件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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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爭規定一、二之跨年度盈虧扣抵規定係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  

則之必然要求，並無立法裁量空間，並非立法選擇下之租稅優惠，於此 

範 圍 内 ，釋 字 第 42 7號解釋應予補充。

(一) 按 ，所謂租稅優惠，應係指對於有「相同負擔能力者」，為管制誘導 

其為特定作為或不作為，創造租稅特權取得租稅利益，以為管制誘 

導工具15，如所得稅法第4 條 之 1 、2 就證券交易所得及期貨交易所 

得免徵所得稅等稅賦免徵或減免措施；相 較 之 ，因考量負擔（給付） 

能 力 ，而在計稅標準中予以斟酌減輕者，即非租稅優惠16。換 言 之 ， 

於 認 定 「課稅所得額 i 所應扣除之成本費用、支 出 、虧 損 ，以實質 

認定納稅者所得「淨 額 _之相關規定，目的均在於破認納親者之實 

際 所 得 （客觀淨額），以衡量其稅捐負擔能力（量能謀稅），是為客 

觀淨额原則及量能謀稅廣則之根本要求，如未能扣除粝損，將致使

「淨 額 （稅基），認 定 過 高 ，無疑使人民承受不應負擔（超出其負擔 

能力）之 稅 賦 ，構成財產權之侵害（侵益行政），而與基於特定行政 

目的所為稅賦免徵或減免之租稅優惠（受益行政）毫無干係。是 以 ， 

營 利 事 業 之 「齡 損 扣 除 i 本為所得概念之貫徹，虧損扣除後始有所  

得 ，並不符合租稅優惠之概念。釋字第 4 2 7號 解 釋 所 稱 「公司合併 

應否給予租稅優惠，則屬立法問題」，並無將之解釋為租稅優惠之用 

意 。於此範圍内，該號解釋應予補充。

(二 ) 且 按 公 司 法 第 2 3 2 條 規 定 ：「公司非彌補 f e 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 

定盈餘公積後，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同法第2 2 8條 之 1 規 定 ：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 

補齡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 

不 在 此 限 。」可 知 ，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依法須以「彌補虧損」及 

「完納稅捐」為前提，然因依照現行法有關跨年度盈虧互抵設下「虧 

損扣除年限」規 定 （不論系爭規定一、二 之 5 年或所得稅法第3 9條

1 5葛克昌，所得稅與憲法，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3 版 ，頁489 • 2009年 2 月 （附件13號）•

w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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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但書規定之1 0年 ），將使公司未能於期限内扣除之虧損，於 

未來不可再主張盈虧互抵，導致公司之所得因此遭「虛增」，面臨多 

課 稅 （如下例所示）。然 因 該 「虧損」實際上仍然存在，公司依法仍 

被要求須先彌補虧損、完 納 稅 捐 ，否則根本無法分派股息及紅利於 

股 東 。可 見 ，絝年度盈虧互抵之年限規定實足影響公司股東之槿益， 

牽動公司之股東及投資人所可分得之股息及紅利，攸關其財產權之 

保 障 ，而屬對立法之強制要求，立法容許盈虧互抵顯非租稅優惠， 

不能以釋字第4 2 7號解釋遽認容許虧損扣除之規定，係屬立法者給 

予公司租稅優惠之意。

茲以系爭規定一、二之虧損扣除5 年期限為例

年度 91 92 93 94 95 9 6 97

盈 齡 -60萬 -10萬 -10萬 -10萬 -10萬 - 1 0萬 n o 萬

1. 因虧損扣除受5 年期限之限制，9 7 年報稅時不得主張9 1年之虧損 

扣 除 ，則 9 7 年報 稅 所 得 為 「6 0 萬 i (計 算 式 ：110-10-10-10-10-10 

萬 ），須 被 課 稅 。

公司須於填補 9 1 年 之 6 0 萬 虧 損 、完 納 稅 捐 後 ，依法始得分派股 

息及紅利。

2. 倘虧損扣除無期限之限制，9 7 年報稅時仍得主張 9 1 年之虧損扣 

除 ’則 9 7 年 報 稅 所 得 為 「0 i ，則不用被謀親。

公司須於填補9 1 年 之 6 0 萬 虧 損 、完納稅捐後，依法始得分派股 

息及紅利。

(三)就 此 ，稅法學者亦多有特別指出，跨年度盈虧互抵為「量能課稅肩 

則 I 之 展 現 ，非 租 稅 優 惠 ，並無立法裁量空間；若 以 為 釋 字 第 427 

號解釋將之視為租稅摄惠，實不符自釋字第4 2 0號解釋以來之量能

謀稅原則一實質課稅原則之要求。如葛克昌教授即謂：「客觀淨所得

原則為稅法價值性基本原則，盈赵互抵你董能原則之展現，而非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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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優 惠 ，並無立法裁量空間，故法律不宜限制企業不得盈虧互抵！，

所得稅法第2 4條 第 1 項 明 定 ，除成本費用外，損 失 （虧 損）亦須在 

收 入 中 減 除 「正如同一年損失扣減為客觀淨所得表現，跨年度之盈 

虧互抵亦非租稅優惠，而係為正確衡量其負擔能力，依客觀淨所得 

原則所為之調整。」，若將釋字第42 7號 解 釋 「視 為 1•租稅俺 惠 』， 

且 1•租稅得惠n 又 須 有 F法律明文』之見解加以觀察，亦 即 ^至公 

司合併應否給予租稅俺惠，則眉立法問題。』然此種觀點，則不免 

與释字第 42 0號解釋以來之『實皙謀親原則』相 牴 觸 。」17如蔡孟彥 

教授17 18及陳揚仁教授19亦採取相同之見解。即 可 知 ，將釋字 4 2 7號解 

釋為認定盈虧互抵之要求係屬租稅優惠者，並未得其正鵠。

(四) 實務上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 6 3號判決亦明確指出：「為 

確實反應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在所得計算上，除應准許當年度積 

極所得與消極所得相互結算，在 損 益 相 抵 （或謂損益通算）後之餘 

額 ，才 是 『實際的所得』外 ，倘若納稅義務人之損失在當年度所得  

金額的訃算上来被扣除完畢時，應准許跨越年度加以损失扣除，亦 

即先從以前課稅年度之課稅所得中扣除（損失前抵），再從後續年度 

之所得中扣除（損失後抵），此一指失扣除並非耝稅僅惠，而是輿損 

益 通 算 相 同 ，均屈於量能課稅原則的表現 !( 附 件 1 6號 ）。

(五) 一般雖將盈虧互抵解為「租稅優惠 j ，而認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須

17葛克昌，盈虧互抵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月旦法學雜誌，第276期 ，頁 【50 ' 154、157-159，2018年 5 

月 （參附件6 號）。葛克昌，所得稅與憲法，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3 版 ，頁49 3，2009年 2 月 （參附 

件 B 號）。

18蔡孟彥教授認為：̂盈f e 互抵並不是租親優惠，只是用来修正因按年计算稅額.可鉋造成沒有所得也

要課稅之缺失。是以，當於所得產生的年度，若無法將先前的虧損予以彌補，即直接以當年度之所得作 

稅基計算時，無疑是對於納稅人負擔能力之漠視，也遠反大法官所承認之f各該法律之内容且應符合量 

能課稅及公平原則』之解釋，盈f e 互抵應届量能锞親原則之會踐。」蔡孟彥，企業併購盈虧互抵年限之 

稅務爭議(一），稅務旬刊，第2333期 ，頁4 7，2016年 7 月 （附件）4號 ）》

19陳揚仁教授認為：「『量能課稅原則』為依據憲法上平等原則所具體化之稅捐正義原則，要求有關納稅 

義務人之稅捐負擔，應當按照經濟上之負擔能力分配。而 『淨額所得原則』為量能課稅原則具體化的原 

則之一，亦即淨額所得才能真正表示出納稅義務人在經濟上給付稅額的能力。若納稅義務人的損失在當 

年度所得金額的計算上未被扣除完畢，應准許踭年度損失扣除，而此捐失扣除並非為耝親發惠•而是量

银 舰 則 的袅现。」、「所謂租稅優惠是以犧牲量能課稅原則為代價，創造租稅特權，以誘導納稅人為 

特定行為，因此若基於量能課稅原則所為的稅指減氣，並不在租覲惠之鼓明 《 !陳揚仁’營利事業盈 

齡互抵為租稅優惠或是董能課稅？一以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62號判決為中心，月旦財稅實務 

釋評，第 14期 ，頁56-57，2021年 2 月 （附件15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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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另訂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乃屬立法裁量問題云云，惟 查 ：

1 .  基於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營利事業之獲利狀態應容 

許跨年度計算（即營利事業之盈虧互抵具有跨年度之本質），儘 

管因國家財政或稽徵便利無法進行終身或企業存續結算，仍應 

確保所得稅准予跨年度之調整，不得以法律限制企業盈虧互抵 

2G，甚至就企業經營之延續性及永績性觀之，允許企業存續期間

(如為消滅金融機構或公司，則延續至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 

之跨年度虧損扣除，而不為虧損扣除之期間限制，俾真實反映企 

業所得，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更無從將本質上 

不同之跨年度盈虧互抵解釋為租稅優惠。

2 .  倘 以 釋 字 第 4 2 7 號 解 釋 ，就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據以解釋其 

性質為租稅優惠，明顯悖於釋字第4 2 0 號解釋向所揭橥之「實 

質課稅原則」（量能課稅原則），忽視營利事業於同一年度之虧損  

扣除本為客概淨额原則之表現，跨年度之盈虧互抵更係基於所  

得稅屬期間稅性質，為求正破衡量實晳稅負能力及課稅能力，依  

客觀淨額原則所必然之規範，如虧損未能全額扣除，將直接導致 

人民實際所得之「淨 額 （稅基）i 認 定 過 高 ，錯誤衡量人民課稅  

能 力 ，致使人民承受超出負擔能力之稅賦，過度侵害人民財產  

權 ，就公司法人情形則是稅後盈餘（所 得 ）減 少 ，連帶影響公司 

資產及股東可分派盈餘，顯非立法裁量選擇下（可給或不給）之 

粗稅優惠甚明。

3 .  據 上 ，釋 字 第 4 2 7 號就跨年度盈虧互抵規定之解釋應有補充之 

必 要 （釋 字 第 4 2 7號解釋之解釋標的為財政部6 6 年 9 月 6 曰台 

財稅字第3599 5號 函 釋 ，其所針對者為所得稅法第3 9條舊法規 

定 ，然本次係聲請乃針對所得稅法第3 9條 新 法 規 定 ，以及系爭 

規 定 一 、二 為 審 查 標 的 ，而與該號解釋有別，故請求對釋字第

2 0葛克昌，跨年度盈虧互抵一兼評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大字第3 號裁定，東吳法律學報，第33卷 ， 

第3 期 ，頁4 9 ，2022年 1 月 （附件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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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7號作成補充解釋）。

三 、系爭規定一、二所定之5 年射損扣除年限，與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 

但書所定之 1 0年齡損扣除年限相較，適用系爭規定一、二 之 「合併後 

金融機構或公司」僅得主張 5 年齡損扣除，非可主張 1 0年 ，惟就齡損 

扣除年限規定 1並 無 因 屬 「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或 為 「一般金融 

機構或公司」，而有於法律上為區別對待之正當理由。系爭規定一、二 

規定僅給予 5 年齡損扣除年限，亦明顯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租 

稅 公 平 原 則 （租稅正義）及憲法體系正義之要求，應 屬 違 憲 。

(一) 按 ，憲法第7 條規定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 

遇 ，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始與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釋字第 

6 6 6號 、第 68 7號 、第 6 8 8號 、第 7 7 9號 解 釋 及 鈞 庭 112年憲判 

字 第 2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 次 按 ，凡渉及耝親法律關係之規範* 内容應符合耝稅公平原則及租 

稅 正 義 ，使納稅義務人依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稅捐（釋字第 6 0 7號 、

第 5 6 5 號解釋意旨參照）。司法院歷來解釋以不符租稅公平原則而 

認 定 違 憲 者 ，亦有釋字第3 1 8號 、第 6 9 6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許 

玉秀前大法官於釋字第6 0 7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明揭：「矣廑主 

掊多數意見將租親公平原則確認為憲法原則，並引為審查耝親法規 

的實質審查原則。因為符合公平的租稅法規，必定是對人民財產權 

的限制合乎比例原則以及顧及平等原則的規定。」（附 件 1 8號 ）。學 

者鍾芳樺教授亦認為：「目前我國大法官、行政法院與稅法學界已經 

指 出 ，租稅正義對於稅捐法律與實務行為的重要意義。雖然並沒有 

正式寫入解釋文或解釋理由書中，但我國不少大法官已經在其意見 

書 中 表 示 ，租 稅 正 義 （或稅损正義）是審查稅法法律規定是否逮憲 

的依據之一 。 i 21 * 4

21鍾芳樺，租稅正義與一貫性原則：論 Tipke租稅正義理論及其對稅捐法律的標準，臺大法學論叢，第

47 卷 ，第 1 期 ，頁6 ，2〇18年3 月 （附件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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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另 外 ，艏 糸 正 義 為 「立法者自我拘東原則_之 落 資 ，立法者有義務 

使具體的規則符合抽象的立法原則或立法目的，並有義務使各該體

系内的立法具有前後一貫性 22。我國釋憲實務多以平等原則作為體 

系正義之基礎，認定遠反體系正義即屬違反平等原則，翁岳生前大 

法 官 於 釋 字 第 4 5 5 條解釋協同意見書明確揭橥：「立法者於制定法 

律 時 ，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固有廣大的形成自由，然當其創設 

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之法律原則時，除基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 

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是為逋系正義。 

而體系正義之要求，應同為立法輿行政所遵守，否則即遠反平箄原 

則 。丨(附件2 1 號 ）、黃虹霞大法官於釋字第7 4 6號解釋部分不同部 

分協同意見書亦揭示：「法律體系正義源自平等原則，也應屬釋憲原 

則 之 一 。 I (附 件 2 2 號 ）°

(四) 對於是否符合平等權、租 稅 公 平 原 則（租稅正義）及體系正義之憲 

法 要 求 ，得透過平等權之檢驗、審查予以認定。法規範是否符合平 

等權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 

合 憲 ，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 

關 聯 性 而 定 （釋 字 第 5 9 3號 、第 764號 、第 7 8 1號 、第 782號 、第 

7 8 3號 解 釋 及 鈞 庭 1 1 2年憲判字第 1 0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系 爭 規  

定 一 、二 ，與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 但書之規定，儀立法者就 「合 

併 與 否 ，為分類依揸，區 別 ：1.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適用系爭規 

定 一 、二 ）；及 2.—般金融機構或公司（適用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就兩者之跨年度盈齡互抵之赵損扣除設下不同年限 

之 規 範 （一 為 5 年 、另 一 為 1 0年）° 惟跨年度盈虧互抵非租稅優惠

(詳見前述），而係關乎人民實皙稅負能力及課稅能力之正被衡量， 

且所造成之稅捐負擔，嚴重干預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 

及為財產權所涵蓋之個人實現自由、人格發展及尊嚴維護（釋字第 22

2 2李惠宗，體系正義作為稅法違憲審查基準之研究一兼評憲法法庭憲判字第5 號判決，台灣法律人，第 

16期 ，頁2 7 、3 6 ，2022年 1 0月 （附件2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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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號 、第 73 2號 、第 7 4 7號 及 第 813號解釋意旨參照），於金融機 

構或公司而言，更高度影響其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營業自由。系爭 

規 定 一 、二之立法目的自須係為達成重要之公共利益，且所為差別 

待 遇 之 手 段 ，與目的之達成間須具有實質關聯，始與憲法第 7 條平 

等 原 則 、租稅公平原則（租稅正義）、體 系 正 義 ，及 憲 法 第 15條保 

障人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意旨無違。

(五) 系爭規定一、二就跨年度盈虧互抵設定「虧損扣除期間限制」(5年）， 

無論係本於防杜專以享受虧損扣除而進行之併購、稅務行政簡便、 

政府稅收確定，均欠缺憲法上之正當理由，更難謂係追求憲法上重 

要之公共利益，已如前述。

(六) 況就跨年度盈虧互抵，一般金融機構或公司適用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則適用系爭規定一、二23 = 

惟如就系爭規定一、二所定跨年度盈虧互抵限制之「防杜專以享受 

虧損扣除而進行之併購」立法目的理解為：避免合併後金融機構或 

公司僅需承受消滅金融機構或公司部分 股 權 ，卻得以扣除消滅金融 

機構或公司全额虧損之結果，也就是消弭因合併所致之租稅不公平， 

則 以 「合併與否」為分類 依 據 ，僅與此目的間具有形式上之關聯， 

據此分類後真正所應為之實質區別规範，應為盈虧互抵之虧损扣除  

额計算方式之差異，如此即足以確保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之 f e 損 

扣除額確實反映其所承受湞滅金融機構或公司之股權比例，非如同 

一般金融機構或公司可全額扣除，亦即適用不同虧損扣除額之「計 

算 方 式 _ 即 足 。就 此 部 分 ，系爭規定一、二就虧損扣除額計算方式 

分 別 明 定 ：「…各 期 虧 損 ，按各該辦理合併之金融機構股東 (社員）因 

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績機構或新設機構股權之比例計算之金额 ... 

扣除」、「...各 期 虧 損 ，按各該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績或  

新設公司股權之比例計算之金额 ...扣 除 。」均非如同所得稅法第39

23其中就金融機構之合併適用系爭規定一；非金融機構之公司之合併適用系爭規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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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1 項但書可全額扣除，可見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與一般金融 

機 構 或 公 司 ，已於規範上依其不同本質而適用不同虧損扣除額之計 

算 方 式 。

(七) 上 述 「計算方式」之 不 同 處 理 （差別待遇）或可認具有合理之區分 

理 由 ，然同為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系爭規定一、二」卻 於 「齡  

損 扣 除 年 限 I 上 ，與 「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遭為不同 

之規定一即系爭規定一、二 為 5 年 ；所 得 稅 法 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 

規 定 則 為 10年 。然 而 ，觀諸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之立 

法 理 由 「為提高企業競亊能力及促進稅制公平合理，並考董企業永 

蹟經營及課稅能力的正確衡量，參照其他國家做法，將第一項規定 

得 扣 除 『前五年』雇5損 ，放 寬 為 『前十年』I ?損 。」其 為 「一般金 

融機構或公司」設 此 規 定 ，以追求提高企業競爭力、促進稅制公平， 

考量企業永續經營及課稅能力之正確衡量等目的，對 於 「合併後金 

融機構或公司」而 言 ，本質上實無不同，蓋跨年度盈虧互抵既為量  

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之體現（詳見前述），則無論金融機構或 

公 司 「合 併 與 否 i，均有跨年度扣除赵損以正球衡量實質稅負能力及  

課稅能力之必要性，從而就齡損扣除年限來說，金融機構或公司是  

否 係 「合 併 I 而 來 、經 「合 併 ，輿 否 ，並非得以就兩者設下不同虧  

損扣除年限之規定，以為差別待遇之憲法上之正當理由》基 此 ’系 

爭規定一、二與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分別明定之5 年 、 

1 0 年虧損扣除年限，明顯就相同本質之事物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 

遇 ，系爭規定一、二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不具備實質 

關 聯 性 ，違反憲法第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且因涉及租稅法律體系 

之差別待遇，亦有違租稅公平原則（粗稅正義）及體系正義之遠憲。

(八) 更 甚 者 ，考量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承受消滅金融機構或公司之法 

律上及事實上不利益後，盈虧■動較為劇烈、需花更長時間韓虧為 

盈 ，或難以估箕棘虧為盈所需期間，與一般金融機構或公司相較， 

反而有適用更長虧損扣除年限之必要，甚或不應有扣除年限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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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使之有充分期間消化所承受消滅金融機構或公司之不利益，及 

主張原屬於消滅金融機構或公司之赵損扣除椹利，方可謂與金併法

與企併法提升企業效能之立法目的，以及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 

原 則 相 符 。是 此 ，系爭規定一、二所定 5 年齡損扣除年限，不僅悖 

於 體 系 正 義 ，更因所涉虧損扣除之年限過短，導致合併後金融機構 

或公司無法行使虧損扣除之根本權利（並非租稅優惠），亦有過度侵 

害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違憲情形。

四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未正確認識系爭規定一、二之跨年度盈虧互抵規定， 

係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下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所生之  

本質必然要求，並非立法裁量下之租稅優惠，其 對 憲 法 第 7 條規定之  

平等原則及第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有根本上之錯誤理解； 

其於適用系爭規定一、二及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之規定時，本 

應審酌聲請人受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體系正義及憲法第1 5條對財產 

權 、營業自由之保障，惟於個案裁判上，卻全未審酌適用所得稅法第39 

條 第 1 項但書關於 1 0年齡損扣除年限之規定，致實質影饗具體個案裁  

判之憲法正確性，構 成 違 憲 。

(―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因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二牴觸憲法，業如前述， 

其裁判結果自屬達憲，而為違憲判決，實應予廢棄。

(二)另外，參 照 鈞 庭 111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意旨揭示之「裁判違憲」 

情 狀 ：「一般而言，當各級法院對於法律之解釋或適用係基於對基本  

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且該錯誤將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或於 

解释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尤其涉及概括條款之適用，若有應 

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来審酌，或未能辨識出其間涉及基本權 

衝 突 ，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衡，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之情形，即可 

認定構成違憲。」（附 件 2 3 號 ）其 中 所 謂 「對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 

理 解 」，包含基本權所涉事務領域、權利所受侵害面向、侵害強度等 

事項之錯誤認定。本件眉於虧损無法扣除致「所 得 淨 值 ！認定過高， 

但凡認定錯誤即構成課稅過苛而過度侵害人民之固有財產權（侵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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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並非立法給予人民免徵、減免稅賦等租親優惠（授 益 ）是否足 

夠 之 問 題 ，兩者於憲法上意義明顯不同。系爭確定终局判決對此未  

察 即 已構成「對基本糂根本上錯誤之理解^

(三 ) 誠 如 前 述 ，系爭規定一 、二之跨年度盈虧扣除年限規定為 5 年 ，所 

得 稅 法 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為 1 0年 ，兩者相差甚鉅，致使合併 

後金融機構或公司無正當理由而受有更不利年限之差別待遇，違反 

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租 稅 公 平 原 則（租稅正義）及體系正義，過 

度侵害合併後金融機構或公司受憲法第 1 5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及營 

業 自 由 。即便系爭規定一、二 直 至 1 0 4年 （即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修法之 6 年後），亦已修正為 1 0年 ，惟因系爭規定一、 

二關於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既為量能謀親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  

之 體 現 ，為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本晳必然要求，非立法政 

策下之租稅優惠，法院於個案審理時即應本此認識為法律之解釋或  

適 用 ，確保法律之解釋或適用結果不悖離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  

原 則 之 要 求 。此 外 ，對於性晳均眉所得稅體系之系爭規定一、二與 

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所為解釋與適用應求體系一致， 

否則即牴觸租稅公平原則（租稅正義）及 體 系 正 義 ，法院尤應審酌 

合併後金融機振或公司與一般金融機構或公司間，就 「赵損扣除年  

限 ,之需求而言並無本質上之差異，故於解释或適用上自應等同視  

左 ，此觀諸系爭規定一、二 於 1 0 4年之修法理由分別載明：「參考所 

得親法笫三十九條笫一項規定，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於符合一定 

規 定 下 ，得將經該營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虧損，自本年純 

益額中扣除後，再 行 核 課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配合所得稅法第三 +九條之條正，將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虧損互 

抵通用年限由五年延長為十年，爰修正第一項，延長各參與合併公 

司於合併前依法尚未扣除之各期虧損，得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 

計算虧損繼受扣除之年限規定。」即 明 。

(四 ) 查 ，本案之原判決（一審判決）即認定跨年度盈虧互抵非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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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之拘束，並審酌系爭規定一、二 

與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之修法落差及體系正義要求，於具 

體個案中就合併後金融機構之跨年度盈虧互抵，依其與一般金融機 

構或公司之本質上是否不同區分為:（本質不同之) I f 損扣除額計算； 

及 （本質相同之）虧損扣除年限。針 對 前 者 ，本案之原判決認應適 

用系爭規定一、二之虧損扣除額計算方式；然 就 後 者 ，本案之原判 

決認定得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之 1 0年 年 限 ：

1 .  跨年度盈虧互抵非租稅優惠，為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 

體 現 ：「為確實反應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在所得計算上，除應准 

許當年度積極所得與消極所得相互結算，損益相抵後的餘額，才 

是實際的所得外，倘若納稅義務人的損失在當年度所得金額的 

計算上未被扣除完畢，應准許跨越年度加以損失扣除，此一跨年 

度的损失扣除並非租稅得惠，而是輿損益互抵相同，均属於量 

能謀稅原則的表現 。 」（參聲證 2 號 第 1 2頁 第 7-12行 ）

2 .  系爭規定一、二與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之修法落差 

違反體系正義要求：「修正前所得稅法第3 9條但書规定早在98 

年 1 月 2 1 日即已修正，將公司得申報扣除先前年度營業虧損數 

額 的 年 限 ，由 5 年延長為 1 0年 。而企併法及金併法卻 遲 至 104 

年…始配合所得稅法第3 9 條規定的修正 ...10年 ，已落後所得 

親 法 第 3 9倏 第 1 頊的倏正達數年之久，實屬 欠 缺 包蓋立法傳统 

下所生的立法疏漏，並非立法者有意針對公司或金融機構合併 

情形為不同年限的規範，此觀修正後金併法第13條 第 2 項及修 

正後企併法第4 3條 第 1項規定的修法理由明確載明是為配合所 

得稅法第 3 9條修正而為相應的修法。」（參 聲 證 2 號 第 1 7頁第 

2〇行至第1 8頁第 4 行 ）

3 .  系爭規定一、二與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就齡損扣除 

年限規範體系之不平等1並為確保客觀淨值原則之實現，及兼 

顧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適用，就齡損扣除額計算適用特別法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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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規定一、二 ；然 就 「齡損扣除年限」回歸適用普通法之所得稅

法 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 規 定 ：「如認為公司或金融機構合併發生 

於修正後金併法第 1 3條 第 2 項或修正後企併法第4 3條 第 1 項 

規定之前，即應一律適用行為時金併法第17條 第 2 項 （系爭規 

定一）或行為時企併法第3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系爭規定二），完 

全排除行為時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的適用，將造成 

公司一經合併，存續公司原得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 

但書規定列報的前1 0年内虧損扣除額中，於 超 過 5 年 部 分 ，因 

必須適用行為時金併法第17條 第 2 項 （系爭規定一）或行為時 

企併法第3 8條 第 1 項 規 定 （系爭規定二），反而不得申報扣除。 

換 言 之 ，存鲼公司竟因合併而產生租稅上的不利益 * 顯輿金併 

法或企併法為擴大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幸的立法目的有悖， 

亦有遠稅捐負擔應保持競爭中立的原則，避免變更營業的公平  

競爭關 係。這種因立法疏漏所生的不公平現象，不應藉詞公司 

應自行評估合併風險等而迴避。為合乎金併法的規範目的（合 

目的性解釋），並合乎窻法上平等原則所派生客觀淨额所得原則  

(合憲性解釋 ) ，依行為時金併法第2 條 第 1 項 及 第 4 項前段規 

定 ：『（第 1 項 ）金融機構之合併，依本法之規定。…… （第 4 項 ）

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及行為時企併法

第 2 條 規 定 ：『（第 1 項 ）公司之併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 

規 定 者 ，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公平交易 

法 、勞動基準法、外國人投資條例及其他法律之規定。（第 2 項 ） 

金融機構之併購，依金融機構合併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 

該二法未規定者，依本法之規定 = 』應認抒為時金併法第1 7條 

第 2 項 （系爭規定一）有 關 損 金 额 的 計 算 方式即 『按各該辦 

理合併之金融機構股東(社員）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機構或 

新設機構股權之比例計算之金額』部 分 ，相對於行為時所得稅  

法 第 3 9條 笫 1 頊 但 書 規 定 ，J 特 別 法 性 皙 ，應優先適用，但在

23
M9〇z〇9
Moi
043813016



112年 1 2月 2 8 曰法規範及裁判惠法審查聲請書

合併後由法人格始終同一的存續公司申報自己於合併前經稽徵 

機關核定的虧損扣除額，而同時該當於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的情形，有關扣抵年限的規定即應回歸適用行  

為瞎所得親法第 3 9 條 笫 1 項但書規定的 1 0 年 ，始符合平等原 

則 。 丨(參聲證 2 號 第 1 8 頁第 5 行 至 第 1 9頁 第 8 行 ）

(五) 然 而 ，相較於原判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顢来審酌系爭規定一、 

二乃窻法上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之體現，為保障人民財產 

權及營業自由之本皙必然要求，非立法政策下之租稅優惠，且與所 

得 稅 法 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相較，明顧存有不合理年限落差致  

遠反宪法體系正義之要求，卻於個案中為有悖於憲法之解釋與適 

用 ，致不當侵害聲請人之虧損扣除權利，實出於對寃法第 1 5條保障 

人民之財產椹及螯業自由之根本性錯誤理解 * 漏来審酌其基本椹保  

障意旨，誤認本案之齡損扣除年限僅適用特別法之系爭規定一、二 ， 

而認無普通法之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云云（參 

聲 證 1 號 第 1 0頁第 2 5行 至 第 1 1頁 第 1 2行 、第 1 2 頁 第 11行至第 

1 3 頁第 9 行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實屬違憲。

(六） 易 言 之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未能正確認識条拳規定一、二之跨年度 

盈虧互抵為量能謀稅原則及客淨值原則之體現，有扣除虧損以正 

確衡量聲諳人實晳稅負能力及锞稅能力之必要性，完全無視聲諸人  

受窻法第 15條財產權 .及磬業自由之保陳所應享有之齡損扣除權利* 

僅視其為立法裁量 .下之耝稅優惠，顯係基於對基本權之根本性錯誤  

理 解 。復因•金併法及企併法之立法目的在於提升企業經營效率及維 

護企業適當之競爭環 境 ，系爭確定終届判決應審酌系爭規定一、二 

輿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均係跨年度盈虧互抵，且 於 損 扣  

除年限上無差別待遇（規定不同年限）之 正 當 性 ，惟兩者間卻存有 

長久之修法落差，於具體個案之適用上自應兼顧立法目的之遠成、 

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值原則之落實及耝稅公平原則（耝稅正義：)、 

體系正義之要求，然系爭破定终届判決對於上開具有憲法意義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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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事 項 卻 全 然 未 予 審 酌 ，逕於本件個案適用系爭規定一為判決基 

礎 ，對聲請人為不利之違憲判決，牴觸憲法第 7 條規定之平等原則 

保 障 ，及其所派生之量能課稅原則、客觀淨值原則、租稅公平原則 

及體系正義要求，並顯然過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 5 條保障之財 

產權及營業自由，違反憲法第 2 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實 已 構 成 鉤  

庭 111年度憲判字第8 號判決所揭示之裁判違憲情形，自應予以廢 

棄 。

五 、綜上所述，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 

有關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虧損扣除年限（5 年期間限制）規 定 ，有上述牴 

觸 憲 法情事，亟需透過憲法審查機制予以導正，以維護人民權利。謹請 

鈞庭賜判如聲請人於本件聲明所請，祈 請 鈎 庭 明 鑒 。

此致

憲法法庭 公鑒

中華民國 112年 1 2月 2 8 日

具 狀 人 ：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雷仲達 

撰 狀 人 ： 李念祖律師 

劉昌坪律師 

陳毓芬律師

附 件 ：委任狀正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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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1號 最高行政法院1U 年度上字第951號判決

聲證2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56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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